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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

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是技職教育體制中的一環，也是企業界選才、育才、

用才的一種教育方式，其主要目的在透過高職學校教育與職場實務工作

訓練，培養優質的基層工作人員，也為學生提供多元學習的機會。



輪調式建教合作自實施以來，經不斷的發展與改
進，目前的型態如下：

1. 學生之修業年限為三年，企業與學校之輪調為每一至三個月實施一次。

2. 由合作企業負責技能訓練，學校負責普通課程及行業相關課程之教學。

3. 學生在校稱為學生，在企業界之身分為技術生。



4. 技能訓練分為：

● 基礎訓練：於新生入學前由學校實施兩百二十至三百三十小時的基礎訓練，使其具

有該行業機具之基本操作法、安全衛生及職業道德等相關知識。

● 工作崗位輪調訓練：由工廠中訓練員在工作崗位上教導技術，並確實輪調，使其於

畢業時熟悉該行業之各種技能。

● 補充訓練：企業工作崗位中的技術訓練無法達成實習課程標準的部分，由合作企業

負責成立訓練工場實施補充訓練或委託有關機構執行。

● 專精訓練：配合技能檢定需要而實施。

5. 技術生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不加班為原則，企業負責食宿及交通。



特色：

❖ 優良事業單位的參加

要參加輪調式建教合作班的事業單位，都必須要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所聘請的

專家學者嚴格審查評估合格後才能職業學校合作辦理建教班。

❖ 法令明文保障學生的權益

學生到事業單位實習時，學生學習相關技術的權益、及薪資待遇和福利等等，

均有法令保障。



高級職業中學輪調式建教合作教育作業規範：

➔ 建教合作機構技術生人數，不得超過該機構相關部門技術員工四分之一；個別

合作機構每期輪調人數不得低於三人。



➔ 本班學生分發建教合作機構確定後，學生應負責協調建教合作機構與學生及其

家長簽訂技術生訓練契約四份，學校、建教合作機構、技術生各持一份，另一

份函送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備查。技術生訓練契約其內容應包括：

1. 訓練期限

2. 訓練（工作）時段

3. 訓練計劃



4. 訓練生活津貼及發給方式

5. 勞工保險

6. 住宿與輪調往返交通費之提供

7. 勞動基準法對技術生之保障條款

8. 其他雙方之權利義務



➔ 建教合作機構應負擔左列之經費：

1. 技術生在建教合作機構期間之津貼應依訓練契約發給。

2. 技術生在建教合作機構之住宿與輪調往返交通費。

3. 新生基礎訓練之部分經費。



4. 技術生在建教合作機構接受訓練期間，應該辦理勞工保險，在學期間辦理團體保

險，並負擔保險費。

5. 超時訓練應發給之津貼，依勞動基準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之延長工時工資標準計算。

6. 有關訓練時間、休息、休假及職業災害補償事項，依勞動基準法第六十九條規定

辦理。



目前台灣的輪調式建教合作遭遇的問題：

一、公立學校承辦意願不高，九十八學年僅5校3科1046人，占3.5%。

二、建教班學生招生不易流失率高,造成行政困擾。

三、合作事業單位開發不易。

四、景氣異動大時，學生權益常受影響。



五、課程內容與廠內實務技術有所出入， 技能學習層次不高。

六、部份契約與相關計畫之簽訂，不易執行，無法落實或形同虛設。

七、高職輪調式建教合作之事業單位多數未與技專院校作建教合作，高職畢業後升

學成隱憂。

八、各學校推展建教合作的經驗,缺乏有效的交流:建教合作相閩人員異動大,缺乏長

遠規劃;傳承不夠，常缺乏完整資料可供參考。



高職實施輪調式建教合作所遭遇的問題解決途徑

敘述如下:

A. 在大學端同步推廣建教合作制度，以銜接高職端技術生升學問題，藉以改善招

生不易、提高公立學校辦理意願。

B. 因訂單大量異動或事業單位因故停業而須善後處理時,應由教育主管單位主導、

學校配合,執行必要之協調與跨部會處理。

C. 因應產業型態改變，加強補充訓練，教育主管單位須在經費與人事方面

給予更大的誘因與支持,以因應產業自動化後技術學習內涵減少所造成的

衝擊。



D. 因應經濟景氣、產業變化與事業單位訂單之不穩定，教育主管機關應要求

承辦學校於申辦時須繳交”學生安置或退/轉場應變計畫”，已備不時之需。

E. 教育主管機關對未依契約規定或無預警遣返技術生回校之事業單位，應透過跨部

會予以主動介入關心並協助。

F. 延後或調整建教合作班之招生時間，以降低技術生流失率,並減輕學校事務性工作

負擔。

G. 因工作崗位技能內涵困難度較高者,或其他因素造成技術生無法進行工作崗

位輪調時應要求合作事業單位對技術生輪調過程與理由提出實徵記錄報告,當

作評估計分要項。



H. 年度訪視工作應以不定期不事先告知的方式進行，以期取得技能學習原始面貌。

I. 為減少技術生異動，學校在進行建教合作班招生簽約前,應落實宣導工作並

主動安排技術生和家長,前往合作事業單位瞭解訓練內容與生活環境。

J. 新合作事業單位之開發，應由教育主管機關垮部會邀請經濟部或相關工會提

供優良廠商或相關營運資訊予以協助成辦單位，並方便承辦學校選擇離校較

近之事業單位。



https://www.dwvs.cy.edu.tw/dwvs/a
cd.php?aid=12

https://www.dwvs.cy.edu.tw/dwvs/acd.php?aid=12
https://www.dwvs.cy.edu.tw/dwvs/acd.php?aid=12


結語：

輪調式建教合作實施以來，不但由於成本低而增加了職業教育的容量，而且也培養

了許多優秀的基層技術人力，對台灣的經濟發展貢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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